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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 
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管字第1070代07378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 

主旨：有關非屬就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43條規定，無須申請工作

許可之行為 如附表 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 

說明：  

一 按本法第42條規定： 為保障國民工作權，聘僱外國人工作，不得

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 勞動條件 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

第43條規定：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外國人未經 主申請許可，不

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第44條規定： 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

國人從事工作 ；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代年2月3日勞職

外字第09代0代02128號函略以： 本法對於外國人在我國工作係採許

可制 又所謂 工作 ，並非以形式上之契約型態或報酬與否加以

判斷，若外國人有勞務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實，即 無償，亦屬工作  

二 基於全球化及經濟社會時空環境改變，外國人在臺從事與社會 經

濟 文化等相關行為類型已趨多樣化，又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

動 法規鬆綁推動措施 ，促進外國人來臺從事多元交流，本部業

已辦理相關法制研究及諮詢會議，經彙整各式態樣及收 相關函

釋，並參考上開研究案之研究結果，及與會學者專家 相關部會及

地方政府 表之意見，爰在不影響本國人工作機會情況下，符合附

表所列情形之行為，尚非屬本法第43條規定之範疇，無須申請許

可 旨揭附表係列舉外國人免申請許可之行為態樣及判斷要件，倘

若不在附表列舉範圍內，仍應依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代

年2月3日勞職外字第09代0代02128號函釋及個案事實認定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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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外國人行為之類別 行為列舉之態樣 判斷要件 

一 商務行為 外國人基於商業目的，來臺進行下列行為，例如： 

一 業務視察 工作調整會議 商務談判 設立商務據

點 開拓 場 簽訂商務合約或參加相關商務之招

標 投標  

二 視察進度 參加品管檢討會議，並就施工品管 技

術設備之檢驗進行督導  

三 參加商務展覽或考察 研討會或其他會議，並參與

會場 置 搭建展覽攤位等周邊服務 但該外國人

如係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上開事務，仍

應向勞動部 以下簡稱本部 申請許可  

四 商品展示行銷及介紹 產品或活動 言 但不含向

顧客從事販售產品及推廣產品之行為  

五 外國籍之股東或董事依公司法規定，擔任公司股東

或董事執行業務或 表公司者 但該外國人如另

公司聘僱從事工作，仍應向本部申請許可  

1 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定勞務或處理

事務，且外國人主要目的係基於商業需要  

2 上開之 商務行為 ，並非以報酬與否加以判斷，若

外國人有符合左列之行為，即 有償，亦無須依就

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 規定向本部申請許可  

3. 依公司法規定擔任公司股東或董事執行業務或 表

公司，係單純依公司法上地位與公司間所生之法律

關係，無本法之適用 但該外國人如另 公司聘僱

從事本法第 4令 條第 1 第 1 款至第 令 款規定之專

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僑外資事業主管等工作，仍應

公司向本部申請許可  

二 課程實習或研

修行為 

 

一 外國人因課程學習關係而擔任研究助理或教學助

理；或為增進社會公益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

服務學習  

二 民營企業與高級職業學校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，

並依教育部所定之建教合作相關法規辦理，依該等

法規取得學籍之外籍學生，其實習內容未逾越教育

部所定課程及核准範圍者  

大專校院部分： 

1 課程學習： 

」1)指為課程 論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  

」2)上開課程 論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，

係學校依大學法 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，包括

實習課程 野調查課程 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

動  

」3)該課程 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，應一體適用於本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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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行為之類別 行為列舉之態樣 判斷要件 

學生 外國學生 僑生 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 

」4)符合上開條件而擔任研究助理或教學助理，未有課

程學習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 

2 服務學習：為增進社會公益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

之各 輔助性服務，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

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

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，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學

習活動  

高中職業學校部分： 

建教合作課程，應依教育部有關課程之規定實施辦理，

依該等法規取得學籍之外籍學生，其實習內容不得逾越

教育部所定課程及核准範圍  

三 輔助性服務行

為 

 

外國人自發性地奉獻社會及非以獲取報酬為目的，從

事無相當對價報酬之志願服務，例如： 

一 外國人與社區成員共同參與鄰里社區公益活動」如環

保志工)  

二 外國人自願於下班時間擔任雇主所申請許可工作地

點之廠區範圍內門口義務交通指揮，維護廠區交通

安全與 暢之行為，得視為從事許可範圍內之工

作  

三 已持有本部核發工作許可者，於工作之餘，從事下

列行為：  

1 在政府機關或經核准立案之民間團體，所舉辦不以營

利為目的之活動中表演  

1 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定勞務或處理

事務，且外國人主要目的係基於社會責任或社會參

與，而與其他成員共同參與之輔助性服務，或基於

個人專長受邀參與活動之行為  

2 外國人從事符合志願服務法第 2條及第 3 條規定要

件之行為，或非屬志願服務法規範範圍，惟係自發

性地奉獻社會，非以獲取報酬為目的，從事無相當

對價報酬之輔助性服務行為   

3 外國人於工作之餘自發性 非經常性從事無相當對

價報酬之藝術或演藝行為，外國人與活動主辦單位

或場所之管理人不具指揮監督關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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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行為之類別 行為列舉之態樣 判斷要件 

2 參加朋友的劇團，擔任演出之演員，推廣文化藝術，

並配合該劇團於各地社教活動邀約演出  

四 一般聯誼行為 已持有本部核發工作許可者，於工作之餘，因個人興

趣於公開場所提供短期表演或無償表演者，例如： 

一 於親友家中 公園或酒吧舉辦之生日派對上彈奏樂

器為親友慶生  

二 至酒吧等場所，因一時興起上臺表演，場所並未給

付外國人任何報酬，亦未向其他客人收取費用  

三 與朋友組成之樂團在酒吧於固定或不固定時段表

演，外國人並無預定之表演節目，酒吧亦未給付樂

團任何報酬  

四 與一群愛好表演話劇的人自發性地參與表演，表演

者均無獲取相當對價報酬，而 表演者與參與之觀

眾共同分攤場所的租金及清潔費用等  

1 無相當對價報酬：只針對表演行為之對價而言，其

必須與社會通念中，該種表演可能收取的對價成相

當比例方屬之 若參與者有分攤些許費用，例如分

擔場所租金 清潔費等，因為其屬於費用之性質，

且比例上與一般表演之對價報酬顯不相當，不應認

為有對價報酬  

2 外國人屬自發性，與場所主人或觀眾間，均無指揮

監督關係  

五 其他非為境內

任何人提供勞

務為目的，且

無妨礙本國人

就業機會之行

為  

 

一 外國人受僱於境外之政府機構 境外非政府組織及

事業機構或個人，來臺進行新聞採訪 新聞報導或

從事取景 拍攝或後製作電影 電視或戲劇等工

作，或來臺擔任旅遊領隊；或外國人臨時性受邀參

與新聞媒體訪談等  

二 外籍宗教人士來臺從事傳揚宗教教義 傳道或弘法

行為 但不包含來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

如：翻譯佛經 辦理傳教弘法週邊服務  

三 非持工作許可之外國人，自營從事網路拍賣或從事

販售物品之行為」如擺地攤販售物品) 但不包含提

1 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定勞務或處理

事務，即外國人提供勞務對象非臺灣地區雇主，或

臨時性」例如屬一次性訪問，非屬帶狀談話性節目)

參與新聞訪問或發表意見，尚無影響國人就業機會  

2 傳教弘法行為之邀請單位為立案之宗教相關事務之

團體，外國人須具有神職人員身分，且外國人須持

外交部核發之傳教弘法簽證  

3 以非持工作許可之外國人為限」至外國人是否與來華

簽證目的相違，應 主管機關依其來華簽證及居停

留目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有關法 規定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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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行為之類別 行為列舉之態樣 判斷要件 

供勞務之行為」如為他人按摩或教授語文之行為)  

四 受政府機關 行政法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各

級學校 各國駐華使領館 駐華外國機構 駐華各

國際組織邀請或補助從事非營利性質之文化或藝術

之創作 推廣及交流，或於創作 推廣及交流之

餘，接受邀請單位安排進行經驗分享  

五 外國人 含隨行工作人員 參加競賽或比賽」例如體

育比賽 電競比賽 文學比賽 書法比賽 歌唱比

賽 圍棋比賽 友誼賽 觀摩賽等)，以及競賽 比

賽或其他交流之餘，接受邀請單位安排進行經驗分

享  

六 外國人自發性付費參加進修，配合課程上之需求，

與所有學員事前協助講授者準備 料或事後協助清

潔環境  

七 外國人參與移工角色或議題之紀錄片拍攝 文學獎

競賽，不論是否有獲得版權費或獎金  

理) 又該自營工作行為不包含提供勞務之行為  

4 外國人受左列機關 學校或組織邀請或補助進行文

化或藝術交流」例如駐 藝術家 音樂祭 管樂表演

舞蹈表演)，在邀請期間內從事所邀請範圍內之行

為 例如地方政府邀請外國人來臺擔任駐 藝術家

得免向本部申請許可，另地方政府於假日舉辦藝文

講座，安排駐 藝術家進行經驗分享，亦得免申請

許可，但不包含外國人自行前往外面授課  

代 外國人受所邀請參與競賽或比賽，在邀請期間內從

事所邀請範圍內之行為 例如某運動協會邀請外國

人來臺參加比賽，參加比賽團隊」包含運動選手 教

練 隊醫 防護員等)得免向本部申請許可，另該協

會舉辦運動講座，安排比賽團隊成員進行經驗分享，

亦免申請許可，但不包含外國人自行前往外面授課  

令 外國人參加進修免申請許可範圍，以進修課程前後

之準備作業為限 例如外國人參加桌球課程，上課

前學員需將球桌架設完成，課後需恢復球場環境  

7 有關拍攝移工議題之紀錄片，外國人參與移工角色

或議題之紀錄片拍攝 文學獎競賽，對於拍攝所獲

得之版權費或得獎後所獲得之獎金，未影響本國人

之就業，得免申請許可  

 


